
 

 
 

 
 
 
 
 

 
 
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
 
 

 
 
 
 
 
  
 

德人社发〔2021〕152 号 

 
 

关于暂停受理安全技能培训补贴的
 

各区（市、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应

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行政审批局，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

障局、财政局、住建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，市、区（市、

县）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 

根据全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存量实际，经综合研判，



决定从即日起暂停执行《关于做好安全技能培训补贴发放管理

的通知》（德人社发〔2020〕201 号），暂停受理安全技能培训补

贴。市、区（市、县）财政和人社部门应统筹本地资金，做好

已受理的安全技能培训补贴拨付工作；确因资金实际暂不能立

即拨付的，各部门应做好解释引导工作，待后期有条件时及时

拨付。 

 

 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    德阳市财政局 

 

 

 

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德阳市应急管理局 

 

 

 

德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 年 6 月 9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 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21 年 6月 9日印发 


